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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4名，实参会董事14名。 因会议审议有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

股东提请豁免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相关步骤事宜，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实参加表决董事4名。 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预案：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预案》

内容详见《中国船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步骤三的函〉的公告》（临2021-025）。

（关联董事张英岱、季峻、赵宗波、王永良、柯王俊、林鸥、王琦、陆子友、陈忠前、向辉明已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经4位非关联董事表决，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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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

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

的函》的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在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开展过程中，于2019年8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

工业集团” ）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原承诺”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于2019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船舶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承诺函的

公告》（临2019-61）。

2019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船舶工业集团来函，船舶工业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9〕100

号）。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船舶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船重工” ）实施联合重

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或 “新集团” ），内容详见《中国船舶关于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获得批准的公告》（临2019-073）。

2021年5月1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

的函》。公司已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豁免承诺相关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及程序如下：

一、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船舶工业集团” ）于2019年8月出具了《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简称“原承诺” ），以解决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船舶” ）和中船海洋与

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船防务” ）同业竞争问题。 之后，由于国家层面推动实施船舶行业战略

重组的客观原因和情况，导致现阶段履行该承诺中的步骤三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目

前，新组建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船舶集团” 或“新集团” ）正深入贯彻国务院批复的联

合重组方案精神，加快办理两船合并有关法律手续，实施产业优化梳理，积极研究消除同业竞争的办法。

一、原承诺履行情况

中国船舶于2019年4月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预案》并公告了相关重组预案（以下简称“原方案” ）。 中国船

舶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预案》并公告了重组正式方案，对原方案的实施步骤进行了优化调整。在

此过程中，船舶工业集团出具了《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通过中国船舶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组建动力平台、资产置换等三个步骤，解决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的同业竞争问题。 三个步骤不互为

前提，是相互独立的。

2020年2月，中国船舶取得《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号）。 2020年4月，中国船舶完成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涉及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和新增股份上市登记，步骤一已完成。 2020年11月，中船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完成设立注册登记，步骤二也已完成。至此，步骤一、步骤二均已履行完毕，步骤三尚未实施。

其中，步骤一属于证监许可[2020]225号批复的相关内容，步骤二和步骤三不属于上述批复内容。

二、前期承诺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情况

2019年8月15日，原承诺出具时，船舶工业集团接到筹划联合重组的通知，但尚未确定具体重组方

案，也还未得到批准。 2019年11月，新集团经批准宣告成立，随后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国资委要求启动

两船联合重组各项具体工作，其中关键环节是涉及全球主要国家（地区）的反垄断审查。 在当时，国际反

垄断审查结果尚无法预测，故从法律层面看，两船联合重组是否能够顺利成功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所以当时不适合也不具备变更原承诺的条件。 之后一年多时间， 两船集团在国家多部委的大力支持、帮

助、指导和协调下，开展有关反垄断审查申报工作。 经各方共同努力，两船联合重组涉及到的在全球主要

国家（地区）的反垄断审查目前刚刚完成，因此，两船联合重组的内外条件均已具备，不确定性因素基本

消除，现正抓紧办理工商变更、产权登记等法律手续。

同时，原承诺中的步骤三（资产置换）应于步骤一和步骤二完成后6个月内启动。 在新集团此时的重

组进展和产业背景下，原承诺中的步骤三已无法解决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的同业竞争问题，若继续实施，

将导致上市公司重复性资产重组，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和公共政策资源，且实施后还将新增中国船

舶、中船防务与中国船舶集团下属其他上市公司及部分未上市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三、申请豁免事项

鉴于原承诺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上述新变化情况，由于继续实施原承诺中的步骤三已不能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没有实施的必要性和意义，因此，中国船舶集团与船舶工

业集团经慎重研究商定：

1.原承诺中的步骤三不再实施，同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三条“如相关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履行承诺将不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权益，承诺相关方无法按照前述规定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的，可将变更承诺或豁免履行承诺

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申请豁免原承诺步骤三的履行义务，提请中国船舶、中船防务股东大会审议。

2.在中国船舶、中船防务及中国船舶集团下属公司同业竞争消除前，中国船舶集团与船舶工业集团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妥善处理涉及中国船

舶、中船防务利益的事项，不利用控制地位谋取不当利益或进行利益输送，不从事任何损害中国船舶、中

船防务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积极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允许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多种方式稳妥推进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及本公司下属其他企业相关业务

整合以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并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预

案》，关联董事张英岱、季峻、赵宗波、王永良、柯王俊、林鸥、王琦、陆子友、陈忠前、向辉明已回避表决。 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的豁免履行 《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步骤三相关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步骤三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之第三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出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同意本预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的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相

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之第三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上市公

司利益。 因此，同意本预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9年8月15日，原承诺出具时，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接到筹划联合重组的通知，但尚未确定具体重组方案，且并未得到批准。 2019年

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 ）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但尚未履行国际反垄断审查等审批程序，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联合重组的实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尚不具备豁免相

关承诺的条件。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联合重组已完成全球主

要国家（地区）的反垄断审查，拟办理工商变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联合重组已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目前内外条件已基本具

备的背景下，原承诺中的步骤三已无法解决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的同业竞争问题，继续实施将新增中国

船舶、中船防务与中国船舶集团下属其他上市公司及部分未上市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等情形，不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故中国船舶控股股东申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之

步骤三事项符合目前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三条相关规定。

本次中国船舶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步骤三的

函》相关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出具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船舶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

的函》相关事项尚需中国船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提交《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

的函》的书面审核意见；

5.�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

6.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豁免同业竞

争相关承诺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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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5月1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7名，实参加表决的监事7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预案：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预案》

内容详见《中国船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步骤三的函〉的公告》（临2021-025）。

监事会认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的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

三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之第三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利益。 因此，同意本预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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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27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50 中国船舶 2021/5/21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8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0.42%股份的股东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21年5月1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在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开展过程中，于2019年8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

工业集团” ）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19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船舶

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

的函》，控股股东申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之步骤三事项，内容详见《中国船舶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公告》

（临2021-025）。

公司已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述豁免承诺相关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4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5月2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1号楼中国船舶大厦三楼会议厅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27日

至2021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议案》 √

6 《关于授权公司及所属企业2021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

7 《关于公司本部及所属企业2021年度委托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资金管理业务的议案》 √

8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

9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9已经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10已经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在2021年4月28日、5月18日本公司

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议案7、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船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5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议案》

6 《关于授权公司及所属企业2021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7

《关于公司本部及所属企业2021年度委托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资金管理业务的议

案》

8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9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提请豁免履行〈关于进一步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步骤三的函〉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141�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1-035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山庄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3,022,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0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国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陈祖兴、熊新华、杨晓勇、潘军因事请假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张翔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鲍伯颖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95,026 99.9538 160,500 0.0325 66,800 0.0137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95,026 99.9538 160,500 0.0325 66,800 0.0137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95,026 99.9538 160,500 0.0325 66,800 0.0137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95,026 99.9538 160,500 0.0325 66,800 0.0137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61,826 99.9674 160,500 0.032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61,826 99.9674 160,500 0.03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61,826 99.9674 160,500 0.032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26,626 99.9603 195,700 0.039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及参股联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8,759,420 99.1353 4,262,906 0.864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87,326 99.9523 168,200 0.0341 66,800 0.013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61,826 99.9674 160,500 0.032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861,826 99.9674 160,500 0.0326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425,369 99.8188 160,500 0.181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李国璋 313,095,317 63.5053 是

14.02 舒龙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3 易行国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4 袁兵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5 王杰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6 程亚利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7 胡坤裔 313,095,304 63.5052 是

14.08 张小燕(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4.09 缪向水(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4.10 崔大桥(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4.11 李钟华(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4.12 曹先军(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4.13 蒋春黔(独立董事) 313,172,904 63.5210 是

15、 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王相森 313,188,307 63.5241 是

15.02 陈芳 313,079,204 63.5020 是

15.03 龚军 313,079,204 63.502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88,425,369 99.8188 160,500 0.1812 0 0.0000

9

关于为子公司及参股联营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84,322,963 95.1878 4,262,906 4.8122 0 0.0000

1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

其报酬的议案

88,350,869 99.7347 168,200 0.1898 66,800 0.0755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8,425,369 99.8188 160,500 0.1812 0 0.0000

13

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88,425,369 99.8188 160,500 0.181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议案1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议案13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回避表决，但其在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时，该议

案误选择为“弃权” 。为此，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规定，关联股东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对该项议案的“弃权”票数163,605,69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数。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该议案作为普通决议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关联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褚思宇、左梦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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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7日在宜昌市兴山县昭君山庄召开了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

知于2021年5月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李国璋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13名，实际参会董事13名。 公司监事和高管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公告：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国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胡坤裔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舒龙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杰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聘任杨铁军先生、倪小山先生、刘畅女士、

赵勇先生、李少平先生、路明清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鲍伯颖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发展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李国璋、缪向水、李钟华、曹先军、蒋春黔、舒龙、王杰，主任由董事长李国璋担任；提名薪酬及考核委员会人

员组成：张小燕、崔大桥、缪向水、李钟华、易行国，主任由独立董事张小燕担任；崔大桥、张小燕、蒋春黔、曹先军、胡坤裔，主任由独立董事

崔大桥担任。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项目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8。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附以上人员简历：

李国璋，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职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党员，十一届、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 1984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兴山县响龙乡、高阳镇、黄粮镇、兴山县经委、兴山县县委、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乡长、

镇长、党委书记、县委常委、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现任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06年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舒 龙，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共党员。 1982年起先后在兴山

县纤维板厂、兴山县化工总厂、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科长、副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职，2006年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易行国，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82年起先后在兴山一中、兴山县公安局、兴山县峡口镇政府、兴山县纪委、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职务。 2009年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王 杰，男，汉族，1973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91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兴山县化工总厂、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生产技术处处长、白沙河化工厂厂长、化工生产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9年8月起任本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2020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

胡坤裔，男，汉族，1968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0年起先后在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华能集团宜昌分公司

财务部、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资产管理处处长、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总会计师等职，2003年9月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2015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张小燕，女，汉族，1961年8月出生，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宁夏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国网宁夏电科院仿真中心、西北电力

集团国贸宁夏分公司、宁夏天鹰电力物资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公司、宁夏银星多晶硅公司、宁夏宁电光材料公司及宁夏宁电物流公司、

宁夏中宁发电公司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以及华能宁夏公司和华电灵武发电公司、宁夏六盘山铁路公司董事、副总工程

师。 2018年4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崔大桥，男，汉族，1957年3月生，会计专业与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湖北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曾任中国葛洲

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湖北省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上海葛洲坝阳明置业有限公司监事长、葛洲坝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沪汉蓉铁路湖北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 2020年5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缪向水，男，汉族，1965年7月生，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存储

器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半导体三维集成制造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中国仪表功能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常务理事。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副院长、微电子学院院长、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信息存储材料与器件研究所所长。 2020年5月起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李钟华，女，汉族，1962年5月出生，博士学历,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7年起历任化工部感光材料技术开发中心工

程师、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教授、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中国化工协会农药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石化联合会理事。 先后主持承担10余项国家级科技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编写专著2部，发表文章40余

篇。 现任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曹先军，男，汉族，195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先后被共青团江苏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

手标兵”称号，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委授予“共和国重点工程建设青年功臣”称号，化工部授予1996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荣誉

称号。 现任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蒋春黔，男，汉族，1970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1999年起任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保荐承销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美国MUELLER集团

（美国纽约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中国区内部控制财务顾问、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 琛，女，1978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2000年起先后在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2014年10月起任公司总会计师。

杨铁军，男，土家族，1968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90年参加工作。 先后在湖北宜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昌进

出口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技术员、业务部经理、销售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08年12月起任公司副总

经理。

倪小山，男，1962年3月出生，中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在香溪河矿务局副矿长，兴山县燃化局副局

长，三峡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矿产资源开发部部长、总工程师等职务。 2015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 畅，女，1978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9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兴山县火石岭中学老师，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白沙河化工厂技术员，技术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投资发展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2018年3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

赵 勇，男，198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4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业务员，业务

经理，销售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2018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少平，男，1977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沙河化工厂工艺员、车间副主

任、车间主任、副厂长，技术中心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总工程师等职务。 2018年7月起

任公司副总经理。

路明清，男，汉族，1975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注册安全工程师。 1996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白沙河化工厂、平邑口化工厂工艺员，白沙河化工厂、刘草坡化工厂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能源管理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化工专

业总工程师等职务。 2020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鲍伯颖，男，1986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共党员。 2011年7月进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历任董秘办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董秘办主任等职，2018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秘办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2020年4月起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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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7日在宜昌市兴山县昭君山庄召开了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 会议通

知于2021年5月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相森先生主持，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参会监事5名。 公司部分高管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公告：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相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18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相森，男，汉族，196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正高职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0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曾任兴

山县委党校理论教员、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兴山县委办公室科长、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书记，2015年4月至今任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60014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3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

环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建设项目名称：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43.08亿元。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议案》。 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建设概况

（一）项目名称：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

（二）实施单位：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三）建设内容：40万吨/年有机硅单体及配套5万吨/年草甘膦、30万吨/年烧碱生产装置

（四）建设地点：内蒙古乌海市经济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

（五）投资概算：43.08亿元

（六）完工时间：40万吨/年有机硅单体装置拟于2023年6月建成投产，配套5万吨/年草甘膦装置拟于2022年6月建成投产，配套30万

吨/年烧碱装置择机建设。

（七）投资效益：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0.19亿元，销售利润7.23亿元，税后利润4.29亿元。

二、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有机硅在新能源、5G通讯、光伏等战略新兴产业需求不断增加，叠加安全环保监管持续加强，有机硅行业供需明显改善。

根据《中国硅产业市场年度监测报告》显示，受国家内循环政策影响，汽车、医用、消费电子、厨房用品、居家办公等高温胶需求量大幅增

加，2020年国内高温胶消费需求同比增长约15%；同时受全球经济复苏及国外有机硅生产企业装置开车恢复正常、产能完全释放尚需时日

影响，国内有机硅产品出口明显增长，2020年同比增长53%，2021年有望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未来几年，预计全球有机硅市场年均增

长率将超过8%，有机硅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实施有机硅新材料循环一体化项目是公司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 内蒙兴发地处内蒙古省级工业园-乌达工业园区，园区及周边

化工企业较多，基础条件较好，原材料及电力成本较低，公司决定将内蒙兴发打造成为支撑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生产基地，重点围

绕“磷-硅-盐” 协同及磷化工下游高附加值领域等开展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项目投资，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磷、硅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本次有机硅新材料循环一体化项目对于增强内蒙兴发战略生产基地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施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是公司做大做强有机硅新材料产业、加快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有机硅新材料产业是公司

“十四五”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也是国家及地方政府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现拥有有机硅单体产能36万吨/年，

通过自建、并购和招商引资等方式形成了7万吨/年110胶、8万吨/年107胶、1万吨/年密封胶、1万吨/年混炼胶、1万吨/年特种硅油、0.8万吨/

年白炭黑等有机硅下游配套产品规模。 同时基于掌握的先进生产工艺以及与宜昌园区内草甘膦装置的有效协同，公司有机硅生产成本控

制能力居行业前列。当前随着有机硅产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有机硅行业逐步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行业内部分有机硅生产企业正

在积极实施或准备产能扩张。为增强公司在有机硅行业内的规模优势，提高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为夯实公司有机硅上下游一体化产

业链发展基础，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公司必须加快启动本项目建设。

（三）实施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是完善内蒙兴发产能配套、实现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公司于2018年收购内蒙兴发100%股

权后，通过加强管理、夯实资本、完善配套等措施，着力促进内蒙兴发提质增效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受氯气外购价格偏高、盐酸缺乏配套、蒸

汽外销不足导致锅炉不能满开等因素影响，内蒙兴发近年来效益并不理想。 本项目建成后，结合内蒙兴发现有5万吨/年草甘膦及热电装

置，将最终形成完整的“磷-硅-盐”产业链循环，彻底解决内蒙兴发生产草甘膦所需氯、碱原料稳定供应问题以及副产氯甲烷销售问题，

将从本质上增强内蒙兴发盈利能力，提高公司利润水平。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1.40万吨/年有机硅装置。 建设40万吨/年单体合成装置以及配套的单体分离、水解、裂解、精馏、尾气焚烧等装置，并配套建设公辅工

程。

2.5万吨/年草甘膦装置。 建设5万吨/年草甘膦合成、三氯化磷、二甲酯及配套氯甲烷回收以及污水处理、母液处理等装置，并配套建设

公用工程。

3.30万吨/年烧碱装置。 建设盐堆场及化盐、废盐、盐水及脱硝、电解、脱氯等装置以及公辅工程，并配套完成土建。

（二）项目投资及建设工期

本项目投资估算43.08亿元，其中40万吨/年有机硅单体装置投资23.08亿元，拟于2023年6月建成投产；配套的5万吨/年草甘膦装置投

资8.61亿元，拟于2022年6月建成投产；30万吨/年烧碱装置投资11.39亿元，择机建设。 本项目资金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

四、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项目可研报告并结合市场情况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0.19亿元，销售利润7.23亿元，税后利润4.29亿元，具体

情况如下：

40万吨/年有机硅装置投产后，可生产并外销DMC19.12万吨以及其他副产物，实现销售收入32.77亿元、销售利润5.24亿元；5万吨/年

草甘膦装置投产后，可生产并外销草甘膦原药5万吨以及其他副产物，实现销售收入11.34亿元、销售利润0.85亿元；30万吨/年烧碱装置投

产后，可生产折百碱30万吨以及其他副产物，实现销售收入6.08亿元、销售利润1.14亿元。

本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壮大公司有机硅产业，提升该产业市场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同时进一步优化有机硅、草甘膦生产工艺，降低

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五、项目建设的风险分析

（一）本项目已取得备案证，安评、环评、能评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能否成功办理具有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积极加快项目审批手续

办理进度，推动本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二）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等变化导致项目建设不能如期建设完成

的风险。 公司将充分利用国家相关优惠财政政策，同时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合作，保证本项目资金需求，确保本项目按期建成投产。

（三）本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存在因行业经营环境、市场供需变化导致项目建成投产后市场不达预期的风险，影响经营效益实现。公司

将高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高质量开展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项目达产达效。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高效组织生产经营管理，科学制

定市场营销策略，最大限度发挥本项目经营效益。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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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江西路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汝捷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4,599,9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352%。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人，代表股份 151,834,2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52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人，代表股份 2,765,64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10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25�人，代表股份 4,334,4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64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568,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2�人，代表股份 2,765,6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1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6,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59％；反对2,054,6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0％；弃权2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0,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774� %；反对 2,054,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31%；弃权 2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6%。

（二）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5,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55％；反对2,057,6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309％；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0,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658� %；反对 2,057,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723%；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三）审议并通过《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5,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55％；反对2,057,6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309％；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0,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658� %；反对 2,057,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723%；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四）审议并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7,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66％；反对2,055,9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8％；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050� %；反对 2,055,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331%；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五）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7,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66％；反对2,055,9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8％；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2,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050� %；反对 2,055,9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331%；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37,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66％；反对2,056,0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9％；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027� %；反对 2,056,0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354%；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七）审议并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2023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441,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37％；反对1,952,2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28％；弃权2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17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975� %；反对 1,952,2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406%；弃权 2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19%。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0,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5064％；反对2,267,2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42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3,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974� %；反对 2,267,2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080%；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九）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同意5,685,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3270％；反对2,281,5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21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48,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675� %；反对 2,281,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379%；弃权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同意5,671,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1488％；反对2,299,5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8474％；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34,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399� %；反对 2,299,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32%；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5,671,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1488％；反对2,299,5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8474％；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34,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399� %；反对 2,299,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532%；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4．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2,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110％；反对2,278,6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852％；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5,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221� %；反对 2,278,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10%；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5．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6,6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5892％；反对2,264,4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07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9,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497� %；反对 2,264,4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434%；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6．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0,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3859％；反对2,280,6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103％；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3,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759� %；反对 2,280,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172%；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4,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349％；反对2,274,7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36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7,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659� %；反对 2,274,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810%；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3,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286％；反对2,275,2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2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6,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544� %；反对 2,275,2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926%；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4,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349％；反对2,274,7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363％；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7,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659� %；反对 2,274,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810%；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7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1551％；反对2,297,0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8160％；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35,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514� %；反对 2,297,0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955%；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2,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110％；反对2,276,6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601％；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55,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221� %；反对 2,276,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249%；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40,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384％；反对2,057,0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306％；弃权2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74,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673� %；反对 2,057,0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84%；弃权 2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2%。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1,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5302％；反对2,269,1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66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4,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412� %；反对 2,269,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518%；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8,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926％；反对2,270,1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78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720� %；反对 2,270,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749%；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8,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926％；反对2,270,1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78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1,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720� %；反对 2,270,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749%；弃权 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十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7,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4687％；反对2,274,04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275％；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不含董监高，不含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

意 2,060,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282� %；反对 2,274,0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649%；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郭里铮律师、江建华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7日


